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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30�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4-03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CSI� MTN� Limited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4,600万元

●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实施后，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国际）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9.8亿美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的附属公司CSI� MTN� Limited（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被担保

人）于2022年3月29日设立本金总额最高为30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

简称中票计划），此中票计划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保。

发行人于2024年5月16日在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票据，发行金额人民币4,600万元。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已发行票据的本金余额合计9.8亿美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概述

1.�公司名称：CSI� MTN� Limited

2.�注册地点：英属维尔京群岛（BVI）（注册号：2087199）

3.�注册日期：2021年12月30日

4.�实收资本：1美元

5.�最新信用等级状况：不适用

6.�经营情况：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人外的其他

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现任董事

为刘亮先生及郑颖女士。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为公司之间接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证券国际、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于2022年3月29日签署的《信托

契据》，中信证券国际作为担保人就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

担保。 2024年5月16日，发行人在该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票据，发行金额人民币4,600万元，由中信证

券国际提供担保。

四、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及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预审同意、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股东大会再次

授权公司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 根据该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总司库共同

组成获授权小组，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全

权办理发行相关的全部事项。 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符合该议案所述目的和方式，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中信证券国际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 《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议

案》，同意对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总计人民币1,141.67亿元（全部为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42.47%。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1669�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2024-031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月至4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现将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月至4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投资者参阅。

一、按业务类型统计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类型 新签项目数量（个） 新签合同金额 同比增减

能源电力 1938 2464.44 32.27%

水资源与环境 519 645.75 9.57%

城市建设与基础设施 601 781.82 -33.45%

其他 418 172.11 81.97%

合计 3476 4064.12 9.19%

注：

1.能源电力业务包括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火电、电网等；

2.水资源与环境业务包括水利、水务、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等；

3.城市建设与基础设施业务包括市政、房建、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公路、机场、港口与航道等；

4.其他业务指除以上三项业务外的业务。

二、按地区分布统计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合同金额 同比增减

境内 3414.86 8.78%

境外 649.26 11.40%

合计 4064.12 9.19%

三、主要签约合同情况

2024年4月，公司新签合同金额在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单个项目有：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1 长九（神山）灰岩矿项目生产运营合同（2024年-2028年） 70.55

2 波鹰600MW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EPC总承包 37.12

3 商都县150万千瓦光伏草业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35.66

4 伊拉克绿洲60层塔楼酒店项目 27.78

5 老挝色贡省609MWp陆上光伏项目 26.01

6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东尚36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21.29

7 越南BCG暨边-2风电项目 18.05

8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东榆30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EPC总承包工程EPC总承包合

同

16.38

9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马基仕现场道路和公共设施一期项目LOT�2 11.91

10 新华发电塔城地区沙湾市70万千瓦光伏项目PC总承包（II标段）合同 11.52

11 湖北罗田平坦原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主体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合同 11.36

12 围场“风光储氢热一体化”项目（风电200MW）项目风电场区及升压站EPC总承包合同 10.79

13 内蒙古能源二连浩特口岸绿色供电50万千瓦风储项目EPC总承包工程合同 10.76

14 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施工C1标施工合同 10.62

15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300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书 10.20

16 国能宁夏中卫电厂4×660MW机组扩建工程A标段主体施工工程合同 9.11

17 蓝山楠市农光互补项目EPC总承包工程合同 8.69

18

吉西基地鲁固直流140万千瓦外送项目1（光热100MW）工程EPC总承包

合同

8.38

19

国家电投信丰电厂2*1000MW机组工程主体建筑安装工程（1标段）施工

合同书

8.00

20 数字孪生吉林省一期工程合同 7.50

21 古浪古尔浪哇肉羊产业化项目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7.28

22 延安市黄陵县南沟门水库至店双区域引水工程(EPC总承包) 6.92

23 澳大利亚Alinta�Wagerup�100MW�200MWh项目 6.80

24 台江县土地综合整治项目（EPC+0)合同文件 6.78

25 广东公司英德新能源东华镇240mwp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书 6.75

26 万宁市小海防潮堤加固工程总承包EPC 6.59

27 银川市绿电园区二期28.24万千瓦光伏复合项目PC总承包合同变更协议书 6.40

28 引江济淮二期工程（水利部分）淮水北调线5标施工合同 6.25

29 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红旗北干渠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工程输配水施工总承包合同 5.61

30 福建省仙游木兰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施工合同 5.61

31 阿里塘光伏发电项目一期EPC总承包合同 5.29

32

酒钢集团智慧电网及新能源就地消纳示范项目玉门红柳泉二期（西侧）200MW风电及配套

330kV升压站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5.25

33 新余市大岗山水利枢纽工程施工合同 5.06

以上为阶段性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011� � � � �证券简称:�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2024-026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3年6月20日通过决议，同意公

司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时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一次或分次滚动发行本金余额

不超过300亿元人民币的超短期融资券（即在前述授权期限内的任一时点，公司发行的处于有效存续

期内的超短期融资券本金余额不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本期债券” ）

的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额为30亿元人民币，期限为61天，单位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1.67%。

本期债券由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 通过

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

资金、调整债务结构、偿还银行借款及即将到期的债券。

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上公告， 网址分别为www.

chinamoney.com.cn和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011� � � � �证券简称:�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2024-025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3年6月20日通过决议，同意公

司在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时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经相关监管部门核准后，在中

国境内或境外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等值于1300亿元人民币的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 包括

但不限于境内市场的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中期票据等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以

及境外市场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境外美元债券和其它外币债券等境外债务融资工具。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本期债券” ）的发

行。 本期债券发行额为20亿元人民币，期限为十年，单位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2.68%。

本期债券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国家开发银行作为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调整债务结构、偿还银

行借款及即将到期的债券。

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上公告， 网址分别为www.

chinamoney.com.cn和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1188� � � �证券简称：龙江交通 公告编号：2024-036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第五大道 168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92,768,6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海龙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网络投票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系统进行。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尚云龙董事、宫毅董事、孟杰董事因公务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潘烨监事因公务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戴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瑞通新材料技术（黑龙江）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286,441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瑞

通新材料技术 （黑龙

江）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0 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瑞通新材料技术（黑龙江）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红兵、王雅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康达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龙江交通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877� 证券简称：正泰电器 公告编号：临2024-023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9名，收到有效表决票9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对外捐赠额度预计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对外捐赠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

司及公司并表范围内子公司预计2024年度对外捐赠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600万元， 捐赠于各类社

会公益、慈善事业。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4年度对外捐

赠额度预计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

子公司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安能” ）以18%的出资比例为其参股

公司浙江福来泰新能源有限公司下属12家全资项目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申请人民币

10,539.90万元项目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1,897.18万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向关联方采购光伏组件预计金额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向关联方采购光伏组件预计金额的

议案》，同意2024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正泰安能及其子公司、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新能源” ）及其子公司及公司其他控股子公司）向正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正泰新能” ）及其下属子公司采购光伏组件预计交易金额为合计不超过30亿元。

关联董事南存辉、朱信敏、陈国良、张智寰、陆川、南尔已就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4年度向关联

方采购光伏组件预计金额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已审议通过本议案，全体独立董事认可本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的议案》，

同意将《关于2024年度对外捐赠额度预计的议案》、《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2024

年度向关联方采购光伏组件预计金额的议案》提交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取消原提交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2024年度预计向关联方采购光伏组件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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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对外捐赠额度预计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对外捐赠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公司并表范围内子公司预计

2024年度对外捐赠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600万元，捐赠于各类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该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负责相关对外捐赠

事项的具体实施，本次对外捐赠额度有效期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

一、对外捐赠概述

公司长期聚焦智慧电器、绿色能源等高社会附加值产业发展，多年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助力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及生态文明建设。 为更好地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公司及公司并表

范围内子公司预计2024年度对外捐赠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600万元，捐赠于各类社会公益、慈善事

业，本次对外捐赠额度预计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如后续发生涉及关联交易的对外捐赠事项，公司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另行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外捐赠审议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对外捐赠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

2024年度公司及其并表范围内子公司对外捐赠共计不超过人民币3,600万元，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负责相关对外捐赠事项的具体实

施，本次对外捐赠额度有效期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

三、对外捐赠对公司的影响

对外捐赠事项是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的体现，有助于树立公司品牌形象，提升在广大

潜在客户群体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 本次对外捐赠额度预计不涉及关联交易，也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本次拟对外捐赠的资金来源为公

司的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管理层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审慎评估甄选捐赠对

象，以确保相关捐赠资金能高效合规地投入到各类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中。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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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向关联方采购光伏组件

预计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对本公司的影响：本次向关联方采购光伏组件预计金额的确定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供应链管

理体系、更好地应对上游产品价格波动。 该关联交易坚持市场化、公平自愿原则，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

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

方的依赖。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年5月17日，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向关联方采购光伏组件预计金额的议案》，2024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包括但不限于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安能” ）及其子公司、浙江正

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新能源” ）及其子公司及公司其他控股子公司）向正泰新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新能” ）及其下属子公司采购光伏组件交易金额预计合计不超过30亿

元。

因正泰新能为公司控股股东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集团” ）的控股子公司，系公

司关联方，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审议本事项时，关联董事南存辉、朱信敏、陈国良、张智

寰、陆川、南尔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关联股东正泰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将在股东大会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024年5月1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

度向关联方采购光伏组件预计金额的议案》，认为：公司基于进一步优化公司供应链管理体系、更好地应

对上游产品价格波动确定本次预计金额，具有合理性；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业务往来，交

易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发展，没有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该交易没有侵害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本次关联方采购预计金额

预计2024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正泰新能及其下属子公司采购光伏组件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

币30亿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正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8月7日

注册资本：261,697.5364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海宁市尖山新区吉盛路1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陆川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

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正泰集团持股39.7628%，其他股东合计持股60.2372%。

正泰新能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409,256.99 3,032,152.83

负债总额 1,044,167.02 2,270,821.33

净资产 365,089.97 761,331.50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2,037,179.24 2,053,443.54

净利润 60,739.29 151,342.14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正泰新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正泰集团，正泰新能为公司关联方。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及子公司与正泰新能及其下属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正泰新能经

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 根据公司与正泰新能以往合作记录，正泰新能能

够严格执行合同条款，及时响应公司光伏组件采购需求。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采购产品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正泰新能及其下属子公司采购各类型号光伏组件， 产品规格为市场主流光

伏组件型号，具体供货产品型号、数量及价格以采购订单约定为准。

2、产品价格的确定原则

（1）正泰安能：正泰新能及其子公司响应正泰安能及其子公司采购光伏组件的招投标流程成为中

标人所报的产品价格。

（2）公司及公司其他控股子公司：浮动单价，价格根据市场变化协商确定。

3、付款方式：付款方式及具体支付节点以采购订单约定为准。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公司及子公司与正泰新能及其下属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往来， 定价以市场公允

价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原则，采取集中采购招投标定价或由购销双方协商确定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正泰新能作为专注于光伏电池组件的制造企业，产品质量可靠且熟悉公司业务，可快速响应公司需

求。 公司新能源业务快速发展，对光伏组件采购的需求快速增长，发挥正泰新能在光伏组件制造领域的

技术优势和专业经验，有利于保障公司供应链稳定运行。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满足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进行的正常商业行为， 均为公司与

正泰新能之间的持续性、经常性关联交易，相关交易坚持市场化、公平自愿原则，均按市场公允价格定

价，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不会影响公司各项业务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公司各项业务均独立于上述关

联方，与上述关联方的业务往来不构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2024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决议；

3、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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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人：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正泰电器” ）控股子公司正泰安能数

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安能” ）。

●被担保人：正泰安能参股公司浙江福来泰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福来泰” ）下属12家

全资项目公司。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1,897.18万元。

●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主要

为对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 均在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担保额度范围

内，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正泰安能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浙江泰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泰舟” ）持

有浙江福来泰18%股权，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莱特” ）持有浙江福来泰82%股

权。 近日，浙江福来泰下属12家全资项目公司拟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

行” ）签署《项目融资借款合同》，共计向兴业银行申请人民币10,539.90万元项目借款，上述借款由全

体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福莱特以82%出资比例为上述项目公司提供总计人民币8,

642.72万元连带责任担保，正泰安能以18%的出资比例为上述项目公司提供总计人民币1,897.18万元连

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期限为每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合作金融机构

担保金额

（万元）

正泰安能

临沂泰晟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160.42

安阳市泰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80.00

潮州市万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121.61

湛江市道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175.15

汕尾市海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109.60

河源研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180.00

邵阳扶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80.00

湛江博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180.00

新蔡县晟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80.00

株洲陵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80.00

永州美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2.00

岳阳汨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78.40

2024年5月1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参加表决的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正泰安能为其参股公司

浙江福来泰下属12家项目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的借款提供合计不超过1,897.18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本次担保的相关事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事项中，所有被担保方均为正泰安能参股公司浙江福来泰的全资子公司，浙江福来泰的其

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因此，本次正泰安能为浙江福来泰下属项目公司按照持股比例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的风险可控。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1：临沂泰晟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泰晟元” ）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汤河镇禹屋村沿街楼1号

法定代表人：陶虹强

成立日期：2023年5月15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

伏发电设备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气设备修理；合同能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临沂泰晟元总资产9,782.00万元，总负债9,603.16万元，净资产

178.84万元，2023年营业收入170.67万元，净利润31.77万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临沂泰晟元总资产

11,130.05万元，总负债10,921.92万元，净资产208.13万元，2024年1-3月营业收入218.08万元，净利润

29.29万元。

担保对象2：安阳市泰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阳泰达” ）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西古庄村马氏庄园路口南凌云扶贫创业园210号

法定代表人：陶虹强

成立日期：2022年11月3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气设备修理；合同能源管理；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安阳泰达总资产14,392.13万元，总负债14,130.37万元，净资产

261.76万元，2023年营业收入863.59万元，净利润161.84万元。截至2024年3月31日，安阳泰达总资产15,

150.34万元， 总负债14,898.62万元， 净资产251.72万元，2024年1-3月营业收入233.37万元， 净利润

10.03万元。

担保对象3：潮州市万泰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州万泰” ）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饶平县钱东镇紫云村草埭片1行2号108房

法定代表人：陶虹强

成立日期：2023年5月17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太阳

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工程和技术研

究和试验发展；电气设备修理；合同能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潮州万泰总资产1,034.38万元， 总负债1,012.51万元， 净资产

21.87万元，2023年营业收入14.35万元， 净利润6.16万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 潮州万泰总资产2,

919.07万元，总负债2,882.42万元，净资产36.65万元，2024年1-3月营业收入44.70万元，净利润14.77万

元。

担保对象4：湛江市道泰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道泰” ）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徐闻县徐城街道西园南路125号首层

法定代表人：陶虹强

成立日期：2023年4月2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

热发电装备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气设备修理；合同能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财务数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湛江道泰总资产3,308.96万元， 总负债3,251.85万元， 净资产

57.11万元，2023年营业收入60.96万元， 净利润29.49万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 湛江道泰总资产4,

094.22万元，总负债4,025.91万元，净资产68.31万元，2024年1-3月营业收入73.31万元，净利润11.20万

元。

担保对象5：汕尾市海泰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汕尾海泰” ）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陆丰市东海街道城西开发区四十米大道月桂路南月中路北侧锦绣明珠花园2栋A单元04

号商铺二楼

法定代表人：陶虹强

成立日期：2023年4月19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热发电产

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电气设备修理；合同能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汕尾海泰总资产1,567.33万元， 总负债1,550.16万元， 净资产

17.18万元，2023年营业收入23.60万元， 净利润9.96万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 汕尾海泰总资产2,

165.10万元，总负债2,140.12万元，净资产24.97万元，2024年1-3月营业收入36.29万元，净利润7.80万

元。

担保对象6：河源研泰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源研泰” ）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河源市连平县溪山镇茶山村105国道城建建材对面店铺

法定代表人：陶虹强

成立日期：2023年5月16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太阳

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工程和技术研

究和试验发展；电气设备修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合同能源

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河源研泰总资产3,867.58万元， 总负债3,784.84万元， 净资产

82.74万元，2023年营业收入79.26万元， 净利润29.25万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 河源研泰总资产6,

266.24万元，总负债6,169.52万元，净资产96.72万元，2024年1-3月营业收入98.10万元，净利润13.97万

元。

担保对象7：邵阳扶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阳扶泰” ）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城北路街道城北路新城北花园2栋住宅楼1楼

法定代表人：陶虹强

成立日期：2023年4月14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太阳能发电（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气设备修理;合同能源管理;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

律法规未禁止、未限制的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邵阳扶泰总资产3,969.57万元， 总负债3,454.44万元， 净资产

515.13万元，2023年营业收入31.27万元， 净利润15.13万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 邵阳扶泰总资产5,

262.87万元，总负债4,744.05万元，净资产518.82万元，2024年1-3月营业收入61.39万元，净利润3.69万

元。

担保对象8：湛江博泰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博泰” ）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湛江市吴川市梅录街道沿江路61号5楼501室

法定代表人：陶虹强

成立日期：2023年5月17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

伏发电设备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气设备修理；合同能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财务数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湛江博泰总资产3,068.88万元， 总负债2,887.37万元， 净资产

181.51万元，2023年营业收入113.81万元，净利润74.16万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湛江博泰总资产4,

869.21万元，总负债4,662.62万元，净资产206.59万元，2024年1-3月营业收入89.19万元，净利润25.07万

元。

担保对象9：新蔡县晟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蔡晟泰” ）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新蔡县月亮湾街道星月路黍河社区9区8号

法定代表人：陶虹强

成立日期：2023年6月9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热发电

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

发展；电气设备修理；合同能源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财务数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新蔡晟泰总资产1,616.95万元， 总负债1,531.30万元， 净资产

85.65万元，2023年营业收入34.72万元， 净利润6.88万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 新蔡晟泰总资产2,

473.69万元，总负债2,389.24万元，净资产84.45万元，2024年1-3月营业收入28.04万元，净利润-1.20万

元。

担保对象10：株洲陵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陵泰” ）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来龙门街道新华联紫荆苑一期6、7栋104号02室

法定代表人：陶虹强

成立日期：2023年6月2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热发电

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合同能源管

理；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气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株洲陵泰总资产1,104.96万元，总负债1,101.49万元，净资产3.46

万元，2023年营业收入17.46万元，净利润3.46万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株洲陵泰总资产2,181.37万

元，总负债2,175.57万元，净资产5.80万元，2024年1-3月营业收入21.49万元，净利润2.34万元。

担保对象11：永州美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州美泰” ）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珠山镇火湘桥新街

法定代表人：陶虹强

成立日期：2023年5月3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

伏发电设备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气设备修理；合同能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永州美泰总资产55.82万元，总负债55.91万元，净资产-0.09万元，

2023年营业收入11.40万元，净利润-0.08万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永州美泰总资产391.02万元，总负

债391.50万元，净资产-0.48万元，2024年1-3月营业收入1万元，净利润-0.40万元。

担保对象12：岳阳汨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阳汨泰” ）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归义镇龙舟社区居民委员会三楼南侧

法定代表人：陶虹强

成立日期：2023年6月6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

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气设备修理;合同能源管理;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

未禁止、未限制的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岳阳汨泰总资产1,708.76万元，总负债1,703.63万元，净资产5.13

万元，2023年营业收入14.85万元，净利润2.89万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岳阳汨泰总资产2,872.30万

元，总负债2,868.15万元，净资产4.15万元，2024年1-3月营业收入31.75万元，净利润-1.00万元。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正泰安能拟与兴业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正泰安能参股公司浙江福来泰

下属12家项目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的借款提供合计不超过1,897.18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主要内容如

下：

（一）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二）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三）担保金额：1,897.18万元人民币

（四）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

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保证范围：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

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

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参股公司浙江福来泰下属项目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公司光伏项目建设

及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助于在光伏业务领域的战略发展，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正泰安能与浙江福来泰

其他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公司在本次担保期内有能力对浙江福来泰下属项目公司的经营管

理风险进行控制，并能分享其经营成果，担保风险整体可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正泰安能为参股公司浙江福来泰下属项目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在光

伏业务领域的战略发展，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且正泰安能与浙江福来泰其他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提供

担保，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董事会同意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2,105,128.27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3.85%，其中对合并报表外的单位提供担保余额为229,260.19万元，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86%（含公司对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余额32,200.00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82%，系正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新能” ）股权转让完成

后，正泰新能及其子公司由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变更为公司关联方所致），其他均为公司对控股

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1877� � � � � � � � � �证券简称：正泰电器 公告编号：临2024-024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

在公司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监事出席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

炳池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

子公司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安能” ）以18%的出资比例为其参股

公司浙江福来泰新能源有限公司下属12家全资项目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申请人民币

10,539.90万元项目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1,897.18万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向关联方采购光伏组件预计金额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向关联方采购光伏组件预计金额的

议案》。

监事会认为： 本次2024年度向关联方采购光伏组件预计金额的确定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供应链

管理体系、更好地应对上游产品价格波动。 该关联交易公开、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交易合同内

容公允，定价机制遵循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权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全

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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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议

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5月31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877 正泰电器 2024/5/27

二、调整议案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一）取消议案名称

序号 议案名称

8 《关于2024年度预计向关联方采购光伏组件的议案》

取消原因说明：公司为进一步优化公司供应链管理体系、更好地应对上游产品价格波动，预计2024

年度向关联方采购光伏组件金额为30亿元。

（二）增加临时提案说明

1.提案人：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4年4月30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41.18%股份的股东正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1）《关于2024年度对外捐赠额度预计的议案》

（2）《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关于2024年度向关联方采购光伏组件预计金额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三、除了上述调整事项外，于2024年4月30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调整议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4年5月31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3655号正泰启迪智电港A3栋一楼会议室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5月31日

至2024年5月3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测的议案》 √

8 《关于2024年度向关联方采购光伏组件预计金额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

10 《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

11 《关于2024年度对外捐赠额度预计的议案》 √

12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3-12已分别获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议案2已获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情况参见2024年4月30日及2024年5

月18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7、8、9、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7、8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正泰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南存辉、朱信

敏、张智寰、陆川、南尔、吴炳池、南金侠、南笑鸥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5月3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测的议案》

8 《关于2024年度向关联方采购光伏组件预计金额的议案》

9 《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10 《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11 《关于2024年度对外捐赠额度预计的议案》

12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